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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办〔2019〕36号


[bookmark: OLE_LINK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积极开发专门岗位确保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
（士官）就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仓高新区、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科教新城管委会，娄东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健雄学院：
现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开发专门岗位确保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79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开展摸排，掌握底数。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即日起，各镇、区（街道）要开展摸排工作，一方面充分利用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村（居）民小组长、民兵营长等熟悉退役士兵情况的人员，就辖区内安置后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开展全面摸排。通过摸排，详细了解该类人员的数量、就业意愿、年龄结构、身体状况、能力特长、岗位需求、薪资待遇等内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二、因地制宜，开设岗位。构建政府引领、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各镇、区（街道）和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出一批适合安置后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的工作岗位。通过机关、事业单位挖掘自身潜能开发相关岗位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专岗专用。同时，要鼓励各类企业开展定向招聘，多渠道为安置后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再就业提供保障。
三、协同配合，落实责任。坚持属地管理为主原则，安置在国企、事业单位的志愿兵（士官）非个人原因下岗、失业，其就业由原单位或其上级部门负责保障，其他原因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由各地政府部门负责保障。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安置后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将该项工作纳入本部门、单位职责范围，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抓好落实。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专项资金保障，定期互通工作进展，及时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障符合条件且有就业意愿的安置后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充分就业。
请各镇、区（街道）认真填写《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推进情况反馈表》，于4月30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人：黄治国，联系电话：53656083、13962406058，联系地址：太仓市上海东路66号607室。

附件：1．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推进情况
反馈表
   2．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开发专门岗位确保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的通知



                 太仓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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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就业工作推进情况反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现住址
	失业前单位
	就业意愿
	工作岗位
	上岗日期
	薪资待遇
	备注

	
	
	
	
	
	
	
	
	
	
	
	
	

	
	
	
	
	
	
	
	
	
	
	
	
	

	
	
	
	
	
	
	
	
	
	
	
	
	

	
	
	
	
	
	
	
	
	
	
	
	
	

	
	
	
	
	
	
	
	
	
	
	
	
	


填报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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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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